
裁定字號 111年憲裁字第218號

原分案號 會台字第11972號

裁定日期 111年05月13日

聲請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法庭日股法官

案由 聲請人為審理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2年度少侵訴字第2號妨害性自主及102年
度少訴字第8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認應適用之中華民國98年6月10
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第79條規定，違反憲
法所明文之平等權、公平審判權和訴訟權，聲請解釋案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謂：聲請人因審理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2年度少侵訴字第

2號妨害性自主及102年度少訴字第8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（下依序

稱原因案件一及二），認應適用之中華民國98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

74條第1項第1款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第79條規定（下依序稱系爭規定一及

二），未考量一人犯數罪，而犯罪於起訴前之相同時間或相當期間內被發

覺，然具體個案在犯罪調查及訴訟程序過程中，因承辦案件之公務員個人因

素，或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程序規定，例如因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致案件前後

繫屬於法院刑事庭及少年法庭，而由法院以二件以上之訴審理和判決，此時

被告因而在客觀上無適用前述緩刑規定之機會，造成相同條件之不同被告，

非因其個人之因素致有二件以上之判決者，即無法符合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

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的緩刑形式要件，此差異不符合實質平等之事物本質，

違反憲法所明文之平等權、公平審判權和訴訟權，爰聲請宣告系爭規定一及

二違憲等語。

二、按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，除

本法別有規定外，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但案件得否受理，依修正施行前

之規定，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

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以之為先決問

題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者，須確信系爭之法律違

憲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，並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

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以上見解，提出

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，始

足當之。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，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，

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司法院釋字第371號、

第572號、第590號解釋闡釋甚明。

三、本件聲請人於103年2月7日聲請解釋憲法。依憲訴法第90條第1項但書規

定，應以司法院釋字第371號、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判斷本件應否受理。

核聲請意旨所陳，無非認定本件原因案件一及二之被告實以宣告緩刑為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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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其所提出違憲之論證，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系爭規定一及二為違憲

之具體理由。是本件聲請，核與前開司法院解釋所定之聲請解釋要件不合，

本庭爰依前揭規定裁定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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